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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鲤中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鲤中社催告字〔2025〕679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无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331060319XK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鲤中街道百源社区龙宫巷17号龙宫商住楼10栋2梯403室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鲤中社限缴通〔2025〕679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鲤中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壹万贰仟贰佰肆拾壹元贰角陆分￥12241.2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       
联系电话：22556217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     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鲤中税务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5日
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鲤中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鲤中社催告字〔2025〕680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鲤城艾迪儿亲子教育中心
纳税人识别号：52350502685094766T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泉州市温陵路天都广场2楼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鲤中社限缴通〔2025〕680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鲤中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伍仟陆佰元肆角整和￥5600.4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       
联系电话：225562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鲤中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2025年12月15日
